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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較靈活，其實只須依照法律作答，即可迎刄而解。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法規》，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2-12～2-13。 
第二題：《土地法規》，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7-10～7-11。 
第三題：《土地法規》，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3-5～3-7。 
第四題：《土地法規》，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101。 

 

一、甲為我國人民，擁有位於A市境內之林地B地。另C國允許我國人民持有C國土地所有權，C國人

民乙欲向甲購買B地以投資做為生態農場使用，A市地政機關承辦人員應如何處理？又如B地為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答案有無不同？（25分） 

答： 
A市地政機關承辦人員之處理如下： 
(一)B地為林地：土地法第17條規定，下列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1.林地。 
2.漁地。 
3.狩獵地。 
4.鹽地。 
5.礦地。 
6.水源地。 
7.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土地。 
準此，本題甲擁有A市境內之林地B地，C國人民乙欲向甲購買B地，以投資做為生態農場使用。因B地

屬於林地，為土地法第17條明定禁止移轉於外國人，因此A市地政機關承辦人員應不准其移轉登記。 
(二)B地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土地法第19條規定，外國人為供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

用，得取得下列各款用途之土地。其面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

制： 
1.住宅。 
2.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3.教堂。 
4.醫院。 
5.外僑子弟學校。 
6.使領館及公益團體之會所。 
7.墳場。 
8.有助於國內重大建設、整體經濟或農牧經營之投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者。 
準此，本題甲擁有A市境內之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B地，C國人民乙欲向甲購買B地，以投資

做為生態農場使用。因B地屬於農牧用地，土地法第17條未明定禁止移轉於外國人。又，如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准者，符合土地法第19條第1項第8款規定，因此A市地政機關

承辦人員應准許其移轉登記。 
 
二、A市為了將都市計畫農業區擴大為可供建築用地，請地方地政主管機關提供專業意見以決定開

發方式，地政主管機關內部有主張應一律以區段徵收辦理，另有主張區段徵收並非唯一的開

發方式。請附理由說明，上述地政主管機關內部之討論，在現行實務見解，何種主張為有理

由？另倘若本案採取區段徵收辦理開發，被徵收人甲欲申請領取抵價地，惟其所有之B地上另

有設定抵押權予乙。甲欲申請領取抵價地，其申請之條件為何？（25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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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段徵收並非唯一開發方式的主張，為有理由。其理由如下： 
1.區段徵收為土地徵收之一種，故應符合土地徵收之條件。申言之： 

(1)公益性：推動區段徵收應符合公共用途或公共利益，而非僅是藉土地開發籌措財源。 
(2)必要性：土地徵收並非政府取得之優先、唯一手段，而是最後、必要手段。總之，土地徵收為政

府取得土地之不得已手段。 
2.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前段規定，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法定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 
益性及必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 

3.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

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

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申

請徵收。 
(二)採取區段徵收辦理開發，被徵收人甲欲申請領取抵價地，惟其所有B地上另有設定抵押權予乙。甲欲申

請領取抵價地，其申請條件為下列之一： 
1.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有抵押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利人得申請

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申請時並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之證明文件。依前項規定於發

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其權利範圍、價值、次序等內容，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協議定

之。設定之抵押權，應於抵價地登記時，同時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該他項權利人。 
2.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發給抵價地之原有土地上設定抵押權者，除採上開方式外，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自行清理，並依規定期限提出證明文件。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核定不發給抵價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經核定不發給抵價地者，應於

核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發給現金補償。 
 
三、甲所有之A地與乙所有之B地相鄰，已有辦理過地籍測量，某日因一場颱風大雨沖刷土石，導

致地形、地貌嚴重改變，導致地籍圖與實地現況不符。主管機關為使圖地相符，應採土地法

上何種機制辦理？其辦理程序為何？甲如對主管機關辦理之結果不服，應如何救濟？（25

分） 

答： 
(一)採「地籍圖重測」機制辦理：土地法第46條之1規定，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因地籍原圖破損、滅失、

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準此，本題甲所有A地與乙所有之B地相鄰，已有

辦過地籍測量，因一場颱風大雨沖刷土石，地形、地貌嚴重改變，導致地籍圖與實地現況不符，應採土

地法上之「地籍圖重測」機制辦理。 
(二)地籍圖重測之辦理程序：地籍圖重測，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劃定重測地區。 
2.地籍調查。 
3.地籍測量。 
4.成果檢核。 
5.異動整理及造冊。 
6.繪製公告圖。 
7.公告通知。 
8.異議處理。 
9.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10.複（繪）製地籍圖。 

(三)地籍圖重測之救濟： 
1.重新實施地籍測量之結果應予公告，其期間為三十日。土地所有權人認為前項測量結果有錯誤，除未

依規定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外，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繳納複丈費，聲請複丈。經複丈

者，不得再聲請複丈。 
2.地籍圖重測，於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有爭執之土地所有權人尚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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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縣政府為舊都市地區公共安全及衛生，並促進土地合理使用，擬針對A縣所有之公有土地30

公頃、甲所有之土地5公頃、乙所有之土地10公頃、丙所有之土地2公頃、丁所有之土地3公

頃、戊所有之土地5公頃辦理市地重劃。倘在A縣擬具土地重劃計畫書送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後，乙、丙、丁表示反對，A縣地政機關應如何處理？（25分） 

答：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時，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

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理由，修

訂市地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 
(二)A縣擬具土地重劃計畫書送請上級機關核定後，乙、丙、丁三人表示反對。反對人數占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的五分之三，而其所有土地面積占重劃地區總面積的十一分之三。因此，雖然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半數以上表示反對，但反對人數之所有土地面積未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的半數，故A縣政府無

須修訂土地重劃計畫書，亦不必重行報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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